


盐城市政府采购合同

项目名称： 盐城市公安局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侦查中心软件升级项目

项目编号： JSZC-320992-XSYG-G2026-0005

甲方： (买方)盐城市公安局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乙方： (卖方)南京翊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盐城市公安局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侦查中心软件升级项且公

开招标的结果，签署本合同 。

一、 合同内容

日止

1.1 标的名称：盐城市公安局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侦查中心软件升级项且

1.2履行时间 (期限) : 壹年。

日起到2027年 。

略 ， 详见合同附件《分项报价表

1.3本次合同签订服务期为自2026年

1.4 履行地点： 江苏盐城：

1.5 履行方式：乙方必须完全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甲方招标文件的要求、乙方投标(响

应)文件承诺等相关要求履行合同。

1.6 标的细内容及分项价格

》

二、 合同金额

2.1本合同金额为 (大写) : 贰佰贰拾伍万玖任圆整(2259000.00元) 人民币。

三、 技术资料

3. 1 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向甲方提供服务(包含与服务相关的货物)的有关技

术资料。

3.2 没有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由甲方提供的有关合同或任何合同条文、 规

格、 计划、 图纸、 样品或资料提供给与履行本合同无关的任何其他人。 即使向履行本合同有

关的人员提供，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的必需范围 。





除不可抗力情况外，投标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其履约保证金， 招标人将视情节决定不予

退还或部分不予退还。

(1) 中标人无正当理由拒绝签订合同的，或者在签订合同时向采购人提出附加条件或

者更改合同实质性内容要求的；

(2)中标人不履行与采购人订立的合同的；

(3) 中标人所供货物或服务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要求的；

(4) 中标人采取欺骗、 弄虚作假方式投标的或与其它投标人串通投标的；

(5) 中标人将合同内容转包、 违法分包的；

(6) 中标人故意捏造事实或伪造证明材料，进行虚假恶意投诉或反映的。

6.4.5逾期退还的违约责任： 采购人逾期无故未退还履约保证金的，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20%后的利率支付超期资金占用费，但因供应商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及时

退还的除外。

七、 合同转包或分包

八、 合同款项支

7. 1 乙方不得将合同标的转包给他人履行。

7.2乙方不得将合同标的分包给他人履行 。

7.3乙方如有转包或未经甲方同意的分包行为，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

付

8. 1. 1 预付款 支付时间： 合同签订后，采购人收到预付款发票后 10个工作日内，预付

款支付比例： 合同金额的30% 。

8.1.2 尾款 支付时间： 项 目完成、 发票齐全、 项 目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价的90%;

服务期满后一次性付清尾款 。

九、 税费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十、 项目验收

10. 1 甲方依法组织履约验收工作。






